
  婚外情中， 夫妻一方擅自处

分共同财产给予第三者的行为，

虽定性为赠与， 但与一般赠与有

所区别。 法院在认定婚外情所涉

赠与行为效力时， 需要从公序良

俗原则和日常家事代理权两个方

面考量。

公序良俗原则， 是指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社会公

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所谓公序，

即社会一般利益， 包括国家利

益、 社会经济秩序、 社会公共利

益； 所谓良俗， 即一般道德观念

或良好道德风尚， 包括社会公

德、 商业道德、 良好社会风俗。

关于涉婚外情的赠与行为， 因触

及社会公德和良好社会风俗， 被

纳入公序良俗范畴。 依据公序良

俗原则兜底， 认定涉婚外情赠与

行为无效， 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

原配的合法权益， 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夫

妻双方发生效力， 但是夫妻一方

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该范

畴主要包括： 日常衣食住行、 子

女教育、 医疗保健、 亲友人情往来

等满足夫妻共同生活和家庭日常生

活需求的事务。 夫妻一方赠与第三

者财产的行为， 系出轨方满足个人

私欲， 该行为显然不属于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权的范畴。 夫妻对共同财

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夫或妻非因日

常生活需要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双方应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有配偶者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

婚外同居者， 未征得配偶同意或追

认， 系无权处分行为， 该赠与行为

对配偶不发生效力。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

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

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

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

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 故涉婚外情赠与行为被法院认

定为无效后， 第三者获得赠与财产

没有法律依据， 应当予以返还； 不

能返还或没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

补偿。 第三者存在过错， 应承担原

配受到的损失， 如本案中云某主张

的利息。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朱跃星 余亚

云某（女） 与燕某（男） 系夫妻

关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云某发

现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起， 燕某共计

向韦某 （女） 转账 1057595.7 元。

云某认为， 燕某与韦某存在不正

当男女关系，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云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燕某与

韦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 并要求韦

某返还赠与钱款并支付资金占有期间

的利息损失。

庭审中， 韦某否认与燕某存在恋

人关系， 仅承认存在劳动关系及其他

业务往来合作关系， 其与燕某之间的

转账均系正常的业务关系。 燕某向韦

某转账是为了偿还韦某为燕某垫付的

各项费用以及向韦某偿还所借钱款

等。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 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取得的财产，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

夫妻另有约定外， 为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 有平等处

理权， 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支出需经双

方共同协商。 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

意， 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构成无

权处分。

燕某与韦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

燕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向韦某大

额转账， 显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

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燕某擅自将夫

妻共同财产赠与韦某， 既未征得妻子同

意， 也未事后取得妻子追认， 其行为已

侵害了妻子的合法权益， 属无权处分，

该行为既侵害了云某的财产权利， 亦违

背公序良俗， 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赠

与行为无效后， 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对于韦某应当返还的金额， 奉贤

法院认为， 韦某能够证明的存在其他

经济往来的情形以及其转账给燕某的

款项， 经济关系明确、 金额具体的应

在总金额中予以扣除， 法院遂判决韦

某返还 570195.7 元并承担法律规定的

利息损失。 一审判决后， 韦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

一中院经审理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 记者 陈颖婷

老母亲的卧室中安装了监控探头，

让本就不睦的谢家兄妹引发口角。 妹妹

认为监控侵犯了她的隐私， 要将其拆

除。 哥哥在阻止过程中， 与妹妹大打出

手， 造成了妹妹轻微伤。 于是， 妹妹将

哥哥告上了法院， 要求他承担所有赔偿

责任。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了一审判决。

妹妹探望老母亲意外发

现房内“第三只眼睛”

谢文和谢宁是一对亲兄妹。 2023

年 3 月 4 日上午 10 时左右， 妹妹谢宁

如往常一样到母亲家探望老母亲， 却突

然发现哥哥在母亲卧室安装了一个监

控。 她认为这个摄像探头未经允许拍摄

她， 侵犯了个人隐私， 于是自行拔掉了

监控插头。

而监控那端的哥哥谢文发现监控图

像消失， 便赶往母亲家中查看， 后与妹

妹发生肢体冲突。 冲突中， 谢宁拨打了

110 电话报警。 随后， 民警将兄妹俩带

到派出所调查。 经过医院验伤， 谢宁右

面部软组织挫伤， 颞下颌关节紊乱， 牙

震荡。

谢宁表示， 她与哥哥积怨已久， 因

哥哥是男孩子， 自小受父母偏爱。 二人

父亲过世后， 因家庭及照顾母亲等原

因， 双方多次产生争执。 哥哥非但未能

作出兄长的表率， 反倒出手打伤了她，

对她的身心都造成了伤害。 此次在探望

母亲的过程中， 哥哥不分青红皂白， 一

拳击打在他的右面颊部， 造成她右面部

软组织挫伤、 颞下颌关节紊乱及牙震

荡， 构成轻微伤。 警方在处理时因没有

目击证人， 故未对谢文作出行政处罚。

谢宁认为， 她在家中遭受身体权、

健康权的侵害是哥哥谢文所为， 虽然没

有目击证人的证明， 但并不能改变谢文

打伤她的侵权事实。 她表示， 之前因考

虑到家人亲情， 对于谢文的言语、 肢体

伤害都选择了隐忍。 谢文非但不领情，

反而变本加厉。 此次已是其第二次殴打

她的家暴行为。 因此， 谢宁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将哥哥谢文告上了法院， 要

求哥哥赔偿医药费、 营养费、 护理费、

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1539 元， 并向

她书面赔礼道歉。

哥哥坚称未殴打妹妹不

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 哥哥谢文不同意谢宁全部

诉请。 他坚称自己没有殴打谢宁， 不需

要承担赔偿责任。

但在案发时派出所的询问中， 谢文

陈述，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 他在母亲房

间的窗台位置安装了一个正对着床的监

控。 当天妹妹谢宁过来探望母亲时看到

监控就不乐意了， 直接就开始拔掉监

控。 谢文口头制止她， 但是她还是在破

坏监控， 于是谢文便上前阻止， 在阻止

她的过程中和她发生了肢体冲突， 随后

她就拨打了 110。

对于妹妹认为安装监控探头是侵犯

了她的个人隐私， 谢文觉得妹妹就是在

无理取闹。 “我没有殴打她， 我在阻止

她破坏监控的时候， 曾和她身体接触

过， 当时我拉着她的手让她把监控恢复

好， 但是肯定没有殴打她。” 谢文陈述。

对于哥哥是否殴打了妹妹， 老母亲

的保姆因为在厨房， 并不清楚。 母亲也

表示， 没有看到谢文用手打了谢宁右脸

颊。 于是警方最终认定谢文殴打他人的

行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故谢文殴打

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决定不予行

政处罚。

法院： 妹妹行为不当，自

担30%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

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谢宁的损害事

实是否是谢文侵权行为所致。 虽然警方

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谢

文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但鉴

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适用不同的证明

标准， 该认定显然不能直接代替民事侵

权责任的认定。 谢文在派出所民警两次

询问时均自认与谢宁发生了肢体冲突，

派出所组织双方调解时谢文也承认拉扯

中碰到了谢宁， 结合双方矛盾发生的地

点、 原因以及事发至谢宁报警、 民警到

场间隔的时间， 依照民事案件高度盖然

性的证明标准， 足以认定谢宁受伤是谢

文侵权行为所致。 谢文主张谢宁受伤可

能是其自伤或事发前已经受伤， 但未提

交任何证据， 故对该主张， 法院不予采

信。

考虑到监控安装于母亲卧室， 属于

母亲的私人区域， 安装目的是方便了解

母亲的日常情况， 及时处理突发情况，

且已获得母亲的同意， 故该安装行为并

无不妥。 谢宁以侵犯其隐私为由自行拔

掉监控插头， 行为不当， 对矛盾发生存

在一定过错。 综上， 法院酌定谢文对损

害的发生承担 70%责任， 谢宁自身承担

30%责任。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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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丈夫瞒着妻子将大额款项转给

他人， 这种行为是否有效？ 他人是否应该取得相应钱款？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配偶起诉丈夫及其情人

的赠与合同纠纷案件。

释法
老母卧室安监控 引发兄妹“全武行”
法官认定私人区域安装监控不侵犯隐私

为她转账百万，业务伙伴还是婚外情人？
妻子诉至法院，要求丈夫返还钱款


